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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生在學期間完成報告著作權歸屬之說明

教師成長中心

摘錄自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首頁 >> 著作權 >> 著作權教育宣導 >> 校園著

作權

 近來迭有大專校院學生反映，其在校期間在教師指導或指示之

下完成之報告，在教師要求下簽立「學生願意放棄該報告之著作財

產權，日後不得投稿」或「學生願意由教師繼續修改該報告，日後

在與教師共同掛名條件下投稿」或其他類似文字之約定，則其所完

成報告之著作權究歸學生或教師享有抑雙方共有，產生疑義，有必要予以釐清。

按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報告，如果教師僅給予觀念的指導，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內容，

則學生為該報告之著作人，可依著作權法享有、行使著作權，包括各項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

權。如果教師不僅給予觀念的指導，更進一步參與報告的撰寫，則教師與學生就自己撰寫之部分

各自享有著作權，如各自撰寫之部分不能分離利用時，則成立共同著作，共同享有該著作之著作

權，包括各項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有關學生在校期間在教師指導之下完成報告之著作權，

應掌握上述原則，予以判斷。

就實務上若干學生與教師間簽署「學生願意放棄該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日後不得投稿」之約

定，如教師僅係擔任指導之角色，由學生自己完成報告，則學生為該報告之著作權人，享有著作

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如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則於「拋棄」時，該份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消

滅，成為「公共所有」，任何人皆得利用，其指導教師並不會因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而取得該項

權利。此外，著作縱使經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成為公共所有，其著作人格權之保護不受影響，教

師欲利用該著作時，仍應表示真正著作人（即學生）之姓名，不能改以表示自己之姓名，充為著

作人。

至於教師不僅給予觀念的指導，更進一步參與報告的撰寫，成立共同著作之情形，如學生願

意「拋棄」著作財產權，則其所拋棄之權利，依法歸其他共有著作財產權人（即教師）所有。但

在姓名表示部分，除非學生表示不行使姓名表示權，否則仍應將共同著作人（即包括教師與學

生）並列，不能僅列自己為唯一著作人。

又除職務上或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得由當事人約定著作人、決定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之歸屬外，其他創作型態均係由實際上從事創作之人為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人格權及

著作財產權。前述學生與教師間簽署「學生願意由教師繼續修改該報告，日後在與教師共同掛名

條件下投稿」之約定，必須教師與學生事實上有共同創作行為，始能成立共同著作人，始能共同

具名投稿。因此，若是學生在教師觀念指導下完成報告後再與教師共同「掛名」為著作人，因教

師並無創作行為，並非著作人，此一「掛名投稿」行為，與著作權法之規定不符；反之，若在創

作過程中，教師不僅給予觀念的指導，更進一步參與報告的撰寫，成立共同著作之情形，教師與

學生自得以共同著作人之身分，共同具名投稿。

學生在學期間完成之報告，其教師除了指導外並參與撰寫之情形，較易產生著作權爭議。為

避免此爭議，智慧局建議，學生與教師可事先就報告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利行使方式，包括報

告應如何公開發表、發表時應如何表示著作人姓名、報告事後可作何種修改以及未來應如何授權

他人利用等事項，達成協議。或亦可由學校、教育主管機關就此等問題訂定一特別規範，使學生

與教師均能有所遵循，以預防或解決爭議。 

四月份題庫

是非題

1.（） 高普考試題，受著作權法保護。 

 【說明：高普考試題屬於依法令舉行之各類考試試題，依著作權法第9條規定，不得為著作

權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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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利用錄音帶或CD上的音樂，利用人只要徵得錄音帶或CD著作財產權人（即唱片公司）

的同意，不必再得到音樂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3.（） 在百貨公司、餐廳、戲院及KTV等營業場所，播放錄音帶或伴唱帶，要取得音樂著作財產

權人的同意。

4.（） 美術蒐藏家購買多幅當代畫家名畫，決定舉行展覽，主辦單位可以直接在說明書內印製展

出作品予以解說。

5.（） 攝影著作的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是從創作完成時起算，直到著作公開發表後50年為止。

6.（） 按照施工順序圖完成一件產品實物，是屬於實施的範圍，並沒有違反著作權法。

7.（） 把別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圖形加以影印及修改，因涉及重製、改作的行為，除合理使用

外，應徵得權利人的同意。

8.（） 把平面的電影卡通造型轉換成立體玩具商品，同樣要得到卡通著作權人的同意。

選擇題

1.（） 阿九付費加入P2P會員，下載了好幾百首網友分享的歌曲來聽，也上傳歌曲讓別人分享，

請問阿九會違法嗎？ 

 (1)當然不會，因為阿九已繳會費了。 (2)繳交會費不等於合法授權，如果未經著作權人的授

權，仍然是違法的。

2.（） 小芬在影印店影印「生活秘辛」一書，影印一整本供自己使用，請問是否違法？ 

 (1)只印1本且供自己使用，所以並不違法。 (2)整本影印已經超出合理使用的範圍（會替代

市場），所以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3.（） 著作人格權包含哪些權利？ 

 (1)公開發表權 (2)姓名表示權 (3)禁止不當修改權 (4)以上皆是

4（） 小王將他在網路上所收集的圖片燒成1張光碟，並將這片光碟拷貝販賣給同學，請問他的作

法是否正確呢？ 

 (1)不正確，這種販賣的行為已經侵害著作權人的權利。 (2)還算可以，因為這些資源都是網

路上隨處可見的，應該是沒有違反著作權法。 

答案詳見教師成長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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